
上海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本市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大力推进农业

现代化发展，打造特色都市现代农业，规范和加强都市现代农业

发展专项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是市级财政用

于支持各区县和市属相关单位（以下简称“区县和相关单位”）

具有区域优势、体现都市现代农业特色、符合公共财政特点的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化经营项目。项目建设旨在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促进粮食、蔬菜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

农民持续增收，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全面提升本市农业

现代化水平。 

第三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应以市场为导向，依据

相关规划、立足产业优势，坚持资源集约、环境友好，推进组织

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生产，支持发展安全、高效、生态

农业技术，提高都市现代农业的示范引导效应。 

第四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由市级财政资金和区县财

政资金共同承担，市级负责市级资金分配和监督考核。市级财政

每年根据财力安排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的市级补助资金，并按

因素法分配相关区县。区县负责按相应比例落实所承担的资金，

并负责专项项目评审、审批、建设管理、竣工验收。 

 



第二章  资金分配和补助范围 

第五条  市农委会同市财政局对各区县上年度主要农产品

保有量完成情况、工程质量、建设进度、绩效评价等因素进行考

核。市级财政按各区县上年度考核结果计算分配市级补助资金。 

某区县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市级补助资金=年度都市现代农业

发展市级补助资金总额*〔该区县上年度主要农产品最低保有量

考核占比*70%+（该区县上年度都市现代农业发展项目工程质量

考核占比+该区县上年度都市现代农业发展项目建设进度考核占

比+该区县上年度都市现代农业发展项目绩效评价考核占比）

*30%〕 

该区县上年度主要农产品最低保有量考核占比=该区县上年

度粮食最低保有量考核占比*25%+该区县上年度蔬菜最低保有量

考核占比*25%+该区县上年度生猪最低保有量考核占比*15%+该

区县上年度奶牛最低保有量考核占比*10%+该区县上年度蛋禽最

低保有量考核占比*5%+上年度水产最低保有量考核占比*20% 

第六条  市级财政根据各区县财力状况、农业生产任务量确

定市级财政资金与区县财政资金的承担比例。浦东新区、闵行、

宝山、嘉定四区由市级财政承担 50%，区级财政承担 50%；松江、

青浦两区由市级财政承担 60%，区级财政承担 40%；奉贤、金山

两区由市级财政承担 70%，区级财政承担 30%；崇明县由市级财

政承担 80%，县级财政承担 20%。区县财政资金应列入同级财政

年度预算。市属相关单位投入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 50%，市属相

关单位承担 50%。 

第七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和产业化经营项目。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粮食、蔬菜、经济作物、畜禽、

水产等种养殖基地设施建设。 

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包括公益性储藏保鲜、农机公共服务

设施、设施设备、粮食烘干、农产品加工、优质种苗基地、农业

旅游、畜禽屠宰、贷款贴息等。 

第八条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规模化、标准化种养殖基

地建设为扶持重点。其中：粮食种植基地扶持规模为 500亩以上、

蔬菜种植基地扶持规模为 100亩以上、经济作物种植基地扶持规

模为 100亩以上、畜禽养殖基地扶持规模为生猪年出栏 10000头

以上、奶牛存栏 500 头以上、蛋鸡存栏 5万羽以上，肉鸡年出栏

10 万羽、肉羊年出栏 500 头、种鸽存栏 1 万对以上、水产养殖

基地扶持规模为 100亩以上。以家庭农场为申报主体的项目规模

另行规定。 

第九条  涉农企业可以申报农业产业化项目，但以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为扶持重点，包括市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市级及以

上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 15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同时兼顾

其他经营状况良好的中小型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 

第十条  粮食、蔬菜种植基地建设项目和产业化贷款贴息项

目由财政资金全额投入。经济作物、畜禽、水产种养殖基地项目

以及公益性储藏保鲜、粮食烘干项目的自筹资金不低于 25%。农

产品加工、农业旅游项目的自筹资金不低于 55%。 

第十一条  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项目设计费、招标

代理费、监理费等管理费用，从项目建设单位自筹资金中列支，

总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 3%。 



第十二条  用于产业化经营项目的项目设计费、招标代理

费、监理费等管理费用，从项目建设单位自筹资金中列支，总额

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 8%。 

 

第三章  项目和资金管理 

第十三条  市农委、市财政局根据本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实

际，以及年度预算安排、资金分配结果和财政预算执行要求等制

发《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申报指南》和《都市现代农业发

展专项项目建设标准》，并于每年 4 月底前向社会公布下一年度

《申报指南》和《建设标准》。 

第十四条  区县农委会同财政局共同组织项目申报工作，对

申报项目完成初审后，及时汇总上报区县政府组织评审和批复。 

第十五条  市属单位负责组织下属企业项目申报工作，单位

对申报项目完成初审后，及时编制、汇总年度项目实施计划并上

报并报市农委、市财政局审批。 

第十六条  待年度部门预算批复后，市级财政将都市现代农

业发展专项补助资金及时拨付至相关区县。市属单位项目在市农

委、市财政局批复后，由市财政将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补助资

金及时拨付至相关单位。 

第十七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管理将逐步建立统一的

项目信息管理平台，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全流程监管，提高管理

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第十八条  区县政府应按照本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安排项

目资金，择优选择项目库中的项目加以批复，及时下达建设资金。

同时，将项目批复情况报市农委及市财政局备案。 



第十九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建设期为 1-2年。凡

纳入计划的项目，应如期建成，并达到规定的建设标准。 

第二十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实行专账核算、专款

专用，按规定范围使用资金，严禁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的使用实

行区县财政或市属主管单位报账制，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规

定的程序及时办理报账，报账资金的拨付实行转账结算，严格控

制现金支出，严禁白条入账。 

第二十一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应当实行项目法

人制、招投标制、政府采购制、工程监理制、审计审价制、资金

和项目公示制。 

第二十二条  各级农业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加强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检查监督，进行定期检查或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

正，确保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十三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竣工后，区县和相

关单位要及时、规范地组织开展竣工验收工作，并向市农委、市

财政局提交验收总结报告。在此基础上，市农委会同市财政局对

竣工项目进行抽查，并对发现的问题责令限期整改。 

第二十四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验收的主要内容

包括项目建设任务与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主要工程建设

质量情况，资金到位和使用管理情况，项目调整变更情况，工程

运行管理和文档管理情况等。 

第二十五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项目竣工验收后，应当

明确管护主体，资产所有权按出资比例界定，及时办理移交手续。

区县和相关单位应加强对已建工程项目所形成资产的管理，建立

工程项目管护机制，明确管护要求，落实管护责任，发挥各项资



产的最大效益。 

第二十六条  对于因自然灾害造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

项目损毁，其修复所需资金原则上由各区县和相关单位自行解

决。 

 

第四章  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建立绩效评价制

度。市财政局会同市农委委托第三方对区县和相关单位上一年度

工作开展绩效评价，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资金分配的重

要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运用评价结果，引导区县和相关单位

管好用好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十八条  对弄虚作假或挤占、挪用、滞留都市现代农业

发展专项资金的，一经查实，应立即责令改正，追回资金，并依

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各区县农委、财政局和相关单位可根据本办

法，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市农委、市财

政局备案。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市农委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关于加快推进

高水平粮田设施建设的通知》（沪农委〔2012〕65号）、《关于本

市设施菜田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农委〔2012〕73号）、《关于开

展设施菜田财政性资产管理工作考核的通知》（沪农委〔2011〕



118号）、《上海市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建设项目管理办

法》（沪农委〔2013〕19号）、《关于推进本市标准化水产养殖场

建设的意见》（沪农委〔2007〕362 号）、《关于本市畜牧标准化

生态养殖基地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农委〔2007〕153 号）、《关

于印发上海市地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沪农委〔2013〕307号）、《上海市市级财政扶持农民专业合作

社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沪农委〔2013〕142 号）、《关于印发

上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贴息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农委

〔2013〕191 号）、《上海市农业产业化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

（沪财农〔2007〕41号）等同时废止。 

 


